合肥卡诺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年产5000台新能源车用电动空调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8年5月14日，合肥卡诺汽车空调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铝塑门窗加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合肥嘉才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安徽省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环评单位）等单位的代表及专家共7位。与会代表查看了项目现场及周边环境，并根据合肥卡诺汽车空调有限公司年产5000台新能源车用电动空调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该项目位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紫云路以北、桃源路以东，系租赁合肥泰得电气有限公司1#、2#生产厂房及仓库，租赁面积11750m2，项目东为合肥呵宝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南为合肥华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西为桃源路，北为钦隆电子有限公司。总投资3557.43万元人民币，投产后将形成年产新能源车用电动空调5000台的产能。本项目生产过程中无电镀、喷涂等表面处理工序，电驱空调壳体、压缩机、蒸发器、管道、电控总成等原材料均外购，项目区内仅为组装加工。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本项目于2015年委托安徽省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了《合肥卡诺汽车空调有限公司年产5000台新能源车用电动空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同年8月12日通过合肥市环境保护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审批（环建审（经）字【2015】387号）。开工时间为2017年1月，竣工时间为2018年2月，项目从环评审批至试运行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三）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针对合肥卡诺汽车空调有限公司年产5000台新能源车用电动空调项目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和环保工程。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次验收工程与环评对比，建设内容未发生变化，未重新报批环评文件。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项目排水实习雨污分流。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的职工办公生活废水、保洁废水、水检池检漏废水达到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处理厂的接管标准后（接管标准中未做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三级排放标准），接入开发区污水管网，进入经开区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派河。

　　（二）废气

本项目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火焰焊接区对管路进行焊接过程中产生的焊接烟尘以及充注及调试工序制冷剂挥发的非甲烷总烃。火焰焊接区对管路进行焊接过程中产生的焊接烟尘通过2台移动式焊接烟尘净化器处理后，与充注及调试工序制冷剂挥发的非甲烷总烃均以无组织的形式排放。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 废水

根据安徽省中望环保节能检测有限公司（报告编号：JCYS1804048）监测报告显示，废水中COD、BOD5、SS、氨氮日均浓度均达标。

　　2. 废气

根据安徽省中望环保节能检测有限公司（报告编号：JCYS1804048）监测报告显示，无组织排放的颗粒物、非甲烷总烃厂界浓度符合相关标准。

五、验收结论

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保护审查、审批手续完备，按照环评及批复的要求落实了污染防治措施，总体符合验收条件，验收工作组原则同意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后续要求

制定环境保护设施的日常管理制度，明确环保专职人员。
